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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相关问题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2019年8月8日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3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作为本次

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财务

顾问”）就问询函中涉及财务顾问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核

查。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请补充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的期限，是否存在一年以内委托表决权解除

或其他影响你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情形，如若存在，请说明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如不存在，请出具相关承诺。请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请补充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的期限 

回复：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何巧女、唐凯与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表决权委托协

议》”），本次表决权委托期限为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北京朝汇鑫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汇鑫”）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持股成为东方园

林第一大股东之日止。 

（2）是否存在一年以内委托表决权解除或其他影响你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情形，

如若存在，请说明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如

不存在，请出具相关承诺。 

回复：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本次表决权委托为何巧女及唐凯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未经朝汇鑫同意，何巧女、唐凯不得单方面解除《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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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委托协议》。何巧女、唐凯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承诺在委托期限内，何巧

女、唐凯不会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实际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和

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作出其他安排等任何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谋

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协助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为保证表决权委托及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朝汇鑫出具了相关《承诺函》，

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①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承诺不会与何巧女、

唐凯协商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亦不会主动要求终止表决权委托。 

②本公司承诺本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取得的 134,273,101 股上市公司股份

自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为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盈润汇民出具了相关《承诺函》，主要承诺

内容如下： 

自朝汇鑫拟协议受让的 134,273,101 股东方园林股份登记至朝汇鑫名下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本单位持有的 134,273,101 股东方园林股份。 

为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朝阳区国资中心出具了相关《承诺函》，主

要承诺内容如下： 

本公司作为朝汇鑫的控股股东，本公司承诺自朝汇鑫拟协议受让的

134,273,101 股东方园林股份登记至朝汇鑫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

所持有的朝汇鑫股权。 

综上所述，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存在一年以内委托表决权解除或其他影响上市

公司控制权稳定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补充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的期限，本

次表决权委托不存在一年以内委托表决权解除或其他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的情形。 

2、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如是，请说明上述各

方的一致行动安排；如否，请说明表决权委托双方未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原因

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未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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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1）交易双方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或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朝汇鑫以 5.90 元/股的价格受让何巧女持有的上市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34,273,10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何巧女、唐凯将其

持有的 451,157,617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16.80%）表决权委托给朝汇鑫

行使，受托表决权系为朝汇鑫获得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而设置。上述协议履行完毕

后，朝汇鑫合计拥有上市公司 21.80%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约定，何巧女、唐凯将其持有的 451,157,617 股

上市公司股份委托给朝汇鑫后，朝汇鑫作为授权股份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根

据朝汇鑫自己的意志，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届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行使

该授权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收益

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无需事先通知或者征求何巧女、

唐凯意见。 

此外，何巧女、唐凯承诺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何巧女、唐凯不会以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或任何其他第三方实际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和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作出

其他安排等任何方式，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或协助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双方亦不存在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综上，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

所规定的双方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安排，朝汇鑫和何

巧女、唐凯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意愿和安排。 

（2）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朝汇鑫系北京市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朝阳区国资中心”）

100%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朝阳区国资中心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朝汇鑫为

国有企业，何巧女、唐凯为自然人，不存在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形。朝汇鑫和何

巧女、唐凯之间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何巧女、唐凯持有朝汇鑫股权，控制朝汇鑫或者对朝汇鑫重大决策产生重

大影响； 

②何巧女、唐凯担任朝汇鑫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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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何巧女、唐凯担任朝阳区国资中心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④何巧女、唐凯为朝汇鑫及朝阳区国资中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 

⑤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因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成为朝汇鑫的关联方； 

⑥何巧女、唐凯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朝汇鑫关联方。 

综上，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之间不存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此外，朝汇鑫本次

收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何巧女、唐凯不存在为朝汇鑫本次受让上

市公司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之间亦不存在合伙、合

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3）双方不具有一致行动的基础 

朝汇鑫依据自己的意志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和授权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

权，何巧女、唐凯亦承诺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不谋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协

助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朝汇鑫和何巧女、唐凯之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的意愿和安排。朝汇鑫为国有企业，何巧女、唐凯为自然人，不存在受同

一主体控制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此外，何巧女、唐凯不存在为朝汇

鑫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提供融资安排的情形，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之间亦不

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何巧女、唐凯与朝汇鑫不具

有一致行动的基础。 

（4）本次协议转让行为目的明确 

朝汇鑫本次受让目标股份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与朝阳区具有优势互补、协同

发展条件，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协同，构建朝阳区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保产业

集团之目的，收购目的明确。本次交易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将在《股权转

让协议》生效后及时办理股权交割手续。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双方不存在一致行动意愿及安排，不具有一

致行动的基础，本次交易朝汇鑫收购目的明确，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双方共同扩大所能够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

的安排，双方亦不存在关联关系，双方不存在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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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条规定应当被认定为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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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东

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相关问题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郭增                           李彦坤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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